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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89       证券简称：吉林森工     公告编号： 临 2020—081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履行业绩承诺回购注销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7月9日、7月20

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收购苏州工业园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相关业绩补偿方案暨拟回购注销股

份的议案》。因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园区园林”）未能完成2019年度业绩承诺，3名补偿义务人需对公司进行业绩

补偿。截至2020年7月9日，公司已经与该3名补偿义务人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公

司以总价1元的价格回购该等补偿义务人合计持有的公司1,677,065股股份（公司

公告刊登于2020年7月11日、7月21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公司于 2020年 7月 8日向园区园林全体补偿义务人书面及电子方式发送

了《关于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通知》，通知其按照原协议约定以股票方式履行业

绩补偿义务，并退回持股期间的现金分红款。 

2、截至2020年7月9日，公司已与园区园林全部补偿义务人赵志华、陈爱莉

和赵永春就业绩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约定由公司以1元人民币的价格回购3名补偿义务人持有的1,677,065股股份。 

3、2020年 7月 21日，公司披露了《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并注销部分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就该股份回购方案的具体内容向债

权人进行了公告通知。 

针对本次股份回购，除签署《<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外，还需债权人

公告期满以及相关监管机构法律意见审核等前置法定程序，并在该等前置法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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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结束后办理相应的股份过户及注销手续。鉴于前置法定程序尚需要一段时间，

无法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30日内完成全部程序。公司后续将尽快推进相关前置

法定程序的实施，切实履行相关业绩承诺及回购注销义务，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日   


